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颅内无创检测分析仪采购需求

参数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单位
	技术参数

	1
	颅内无创检测分析仪
	1台
	1、整机指标

1.1推车一体式。

1.2检测指标：颅内压值，直接数显。

1.3颅内压检测范围：70mmH2O~1200mmH2O。

1.4检测时间：≤1分钟。

1.5临床试验：平均误差≤8.5%。(提供正式的临床实验报告。)

1.6防电击类型：医用电气设备II类BF型,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1.7具有内部电源装置，当外部电源断开时，仪器由内部电源供电。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1.8内置锂电池，独立电池仓。

1.9操作界面能够显示电量，电池状态。

2、刺激光源

2.1刺激光源频率：0.25Hz～1.5Hz可调。

2.2脉冲触发宽度：1ms～8500ms可调，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2.3发光亮度范围： 0cd/㎡～29000cd/㎡，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2.4闪光模式：多种闪光模式6种闪光频率+12种脉冲宽度+13种闪光脉冲次数。

2.5眼罩发光亮度可调。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2.6眼罩发光亮度可测量。

★2.7光照度范围：0Lux~8000 Lux ±20%。

3、放大器

3.1放大倍数≥20000。

★3.2共模抑制比CMRR≥128db。

3.3带宽：0.4Hz～380Hz，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3.4阻带特性：在无信号输入时（输入短路）输出电压不大于60mv ，提供《检验报告》以供证明。

3.5零点地悬浮技术：无需接地，移动更方便。

4、其他功能指标

4.1可以输入病人姓名、年龄、检测医生等信息并查询。

4.2脑灌注压换算功能。

4.3电极安放阻抗检测功能，（判断电极配戴是否合格）。

4.4检测参数优化设置功能。

4.5颅内压监护曲线打印功能。

5、配置要求（实质性要求）
5.1操作平台：Windows XP全中文操作系统。

5.2显示器：19寸彩色液晶显示器。

5.3专用打印机。

注：所提供的《检验报告》必须为医疗器械质量检验中心出具的。


二、商务要求

1.供货要求：合同签订后60个日历天内完成货物的运输、安装。

2.付款方式：无预付款，验收合格，支付合同金额的95%，质保期满支付剩余5%。
3.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3.1 产品验收合格且交付使用后进入质保期，整机质保≥2年。质保期内免费提供任何技术咨询及其全部产品（除合同特别约定）的免费质保,享受终身维修；质保期过后只收取配件成本费，不收取人工及差旅费。
3.2验收要求：采购人对所交设备按照《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及本项目采购文件中的技术规格要求及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现场验收，质量达到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若验收不合格，责令成交供应商进行整改，经整改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 
3.3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在接到医院的维修通知后，必须2小时内作出响应，在24小时之内到达维修现场（含节假日），明确故障后，应在72小时内（含节假日）恢复设备正常使用；
3.4 设备验收后，供应商为甲方提供培训，保证至少2名临床使用人员熟练掌握设备的正确使用，同时保证至少1名维护人员基本掌握日常维护方法及一般维修。供应商就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保养等对甲方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培训。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供应商对甲方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甲方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4.违约责任及其他要求

4.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每迟交货一周（不足一周按一周计算）供应商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承担迟延交货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

4.2如因成交供应商在履行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4.3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均负有赔偿责任，对方均有权视情况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或提出解除合同。
4.4质保期内如货物因质量原因经供应商 二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甲方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甲方负担。
4.5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4.6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予以管辖。
4.7 供应商构成违约的，但本合同未约定具体违约责任的，供应商承担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此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供应商尚应赔偿损失。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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